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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

部门项目评价结果报告

（专项工作经费项目）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实施情况

1.项目实施背景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，履行法律监

督职能。2021 年，我院在区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坚强领导下，

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切

实将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

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，司法质量、效率和公信力稳步提升。全年

共办理各类案件 6282 件，同比上升 4.8%。其中，受理审查逮捕

1130 件 1690 人，受理审查起诉 1582 件 2140 人，办理公益诉讼

案件 78 件，办理其他检察监督案件 3492 件。获评全国检察宣传

先进单位，被省检察院授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“集体嘉奖”。

2.项目内容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《人民检察院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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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诉讼规则》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检察院建设的意见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等法律及文件精神，我院向市财政局申报

专项工作经费项目。该项目的实施期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

年 12 月 31 日，主要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，办理检察案件，保

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，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办案质量，提升

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。

专项工作经费项目属于 2021 年我院部门预算中的运行经费

重点项目的二级项目。该项目经过入库申报、预算审核、项目实

施和项目评价阶段。项目的主要开支内容包括业务培训费、差旅

费、案件翻译费、未成年人案件聘请合适成年人到场交通补助、

心理评估和心理辅导服务费、社会调查、矫正帮教、亲职教育服

务费、普法宣传教具、展架设计制作费。

3.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通过开展检察岗位素能培训和检察系

统各类业务、综合素能培训项目,切实加强检察教育培训组织管

理和保障体系建设,加快检察教育培训工作正规化、科学化、专

业化发展进程,推进我市检察机关教育培训工作协调可持续发展,

推动我市检察队伍素质和水平不断提高,促进检察工作取得新进

展。

项目具体绩效目标是提升检察业务能力，提高办案结案率、

降低错案案件比率；加大培训力度，提升培训工作按时完成率；

合法合理开支专项工作经费，保障法律监督检察工作正常开展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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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专项工作经费申报入库预算资金 80 万元，批复的

2021 年度专项工作经费市级财政预算资金 65 万元，2021 年收到

财政授权额度 65 万元，2021 年实际支出 64.98 万元。预算完成

率 99.97%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情况

我院依据 2021 年公开的部门预算重点项目，按照市财政相

关规定和我院实际情况，对市财政重点项目进行二级分配，严格

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开展项目申报、项目审核、额度拨付、绩效自评

等工作，资金使用规范，监督管理到位，财务资料真实完整，无虚

列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超标等问题。并按规定时间通过“广州

市本级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绩效管理模块”在线填报《广州

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广州市市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要求报送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
（四）项目绩效管理情况

我院依据专项运行经费项目实际情况，建立总体绩效目标，

设置效益和产出两类绩效一级指标。效益包括社会效益、可持续

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 3 个二级指标，产出包括产出质量和产出

时效 2 个二级指标。其三级指标及年度绩效指标值具体如下表：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
效益 社会效益 保障工作正常开展 正常开展

产出

产出质量 培训考核通过率 ≥85%

产出成本

人均培训费用标准 当年国家标准

差旅费用标准 当年国家标准

产出数量
培训人数 年度计划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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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综合评价分析

（一）自评结论综述

专项工作经费项目自评得分 100。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经费

使用规范，年度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设置基本合理，较全面地考

核项目产出及效益，达到年度设定目标。但仍存在绩效指标设置

不明确的情形。

（二）项目效益分析

专项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批准

逮捕、起诉、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、监督

看守所和社区矫正机构等执法活动、对民事诉讼活动和行政强制

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等检察工作。依据项目绩效总体目标，设置

年度产出和效益方面绩效三级指标，项目产生绩效较显著。

（三）支出效益分析

2021 年度我院秉持节约理念，专项工作经费项目入库预算

65 万元，实际开支 64.98 万元，年度经费剩余额度注销 0.02 万

元。在保障检察工作顺利开展，各项绩效指标基本顺利完成的情

况下，厉行节约，成本得到有效控制。各项开支合法合规合理，

项目支出效益良好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根据专项工作经费自评结果，该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：

部分绩效目标指标设置欠合理。产出质量指标应细化量化，

突出专项业务工作的产出质量，而不仅仅是内部培训质量。



5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明确绩效目标，科学合理设置绩效指标

组织预算项目申报人员系统学习《预算资金管理办法》《绩

效管理制度》等相关制度，提升绩效指标、目标值设定的能力。

（二）强化检察监督，着力提升检察工作满意度

强化检察监督，加强对立案和侦查活动同步监督，不断强化

发展大局意识，狠抓服务保障“三大攻坚战”，履行维护稳定职

能，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深刻落实从严治检要求，及时

开展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满意度调查，根据调查结果反馈改进检察

工作，努力提升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满意度。


